


国家税务总局锡林郭勒盟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锡税稽处〔2025〕15号

内蒙古沿花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91152523MAEKXA7L48）：
我局于2025年9月12日至2025年11月1日对你公司（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达日罕街6组78号）2025年6月6日至2025年8月13日的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你公司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1、 违法事实
（一）实地核查情况
经检查人员电话联系，你公司登记的生产经营地联系电话、法定代表人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提示电话空号、无法接通或拨通后无人接听。检查人员实地核查你公司注册登记的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达日罕街6组78号，该地点处于关闭状态，该房产不属于你公司相关人员所有，且本年度该房屋未对外出租。你企业注册地址为虚假地址，已处于走逃失联状态。
（二）发票开具、取得情况
你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至7月10日期间向7家公司共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17份，发票金额2,360,451.74元，税额23,604.51元。价税合计2,384,056.25 元。发票号码为：25152000000032780936 、25152000000031951991、25152000000031696269、25152000000032480392、25152000000033288108、25152000000038447351、25152000000038449993、25152000000038454590、25152000000031953760   、    25152000000031954482    、
25152000000032171657、25152000000038392442、25152000000038394331、25152000000038396028、25152000000038397078、25152000000038398366、25152000000038408430；上述开具发票所载货物服务品类繁多，主要为：砂石、涂料、五金材料等。经调查，你公司未取得任何购进发票，存在有销无进、进销不匹配情况。
（三）资金流情况
你公司在未登记对公银行账号，经查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的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从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未发现与下游受票企业的资金往来流水信息。
（四）纳税申报情况
2025年7月2日，你公司申报了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属期的以下税费：增值税销售收入1,172,983.18元 、应缴增值税11,729.82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93.24元、地方教育附加117.30元、教育费附加175.94元、水利建设专项收入58.65元；企业所得税销售收入1元、应缴企业所得税0.03 元。以上税费均未缴纳。
综上，你企业注册地址虚假，企业人员失联，在成立后短期内集中开具发票，发票所载货物服务品类繁多，无资金往来记录，有销无进、进销不匹配，暴力虚开后走逃失联特征明显，故你单位在无真实业务发生的情况下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17份，发票金额2,360,451.74元，税额23,604.51元。价税合计2,384,056.25元。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1：主管税务局苏尼特左旗税务局提供的实地调查报告、实地核实图片及视频、拨打电话音频、截图包括实名认证信息截图、申报明细、财务报表、三方协议签订查询、税费欠缴、银行账户，发票开具明细。
证据2：你公司的“多证合一”登记信息确认表、申报明细数据、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开具明细表、未取得发票查询结果；工商注册登记信息；虚假注册地址证明。
[bookmark: _GoBack]证据3：拨打注册登记电话录像、注册地址实地调查录像、相关人员银行账户资金流水信息。
二、处理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上述违法事实可以认定，你公司在无真实业务发生的情况下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17份，发票金额2,360,451.74元，税额23,604.51元，价税合计2,384,056.25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虚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22〕12号）第五十七条“虚开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虚开发票金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10号）第三条“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虚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违法事实涉嫌犯罪且达到移送标准，我局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锡林郭勒盟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税务机关（印章）
二Ｏ二五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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